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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在外高桥保税区内开展特殊金融业务活动的思考

自1992年3月9日上海市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正式投入运营后， 它就不断地向国际通行的

“自出贸易区 ” 标准迈进， 努力使区内中外企业享有区内贸易自由、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

自由、货币流通自由、货物储存自由的五大自由权益，产生了吸引外资的强大魅力。至1993年6

月底，外高桥保税区内已批准泭项目为456项，投资金额达139911万美元，其中外资项目311项，

引进外资99359万美元。 由于优惠的管理与税收政策，保税区内的中外资工商企业的业务已开

展得颇具成效，同时对各种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渐增大。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外高桥保税区

管委会、 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和保税区内部分银行就保税区内金融业务活动的状况进行

了 一番调研，发现区内银行所享受的保悦区特殊政策之优惠与区内工商企业相比要大为逊色，

同区外同级银行（支行）的政策环境和工作性质儿乎毫无二致，一些银行界资深人士指出，外高

桥保税区支行中的 “保税区” 的意义没有体现出， 还不如更名为外高桥支行。 区内银行还由于

成立不久， 设备建设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尚有欠缺， 与区外银行竞争并无明显优势。 因此， 保

税区内的金融业务开展与蒸蒸日上的自由贸易活动未免不相适应， 而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与完善灵活的金融服务又切切相关。 为了避免日后这种不相称局而的延续， 外高桥保税区内

的金融管理必须作出相应改革。 上海要恢复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势必要开展与国际金

融接轨的业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994年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上海的离岸金融业务可

在各家银行分行水平上成片祸， 谁有条件谁就上马。 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获

得。 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试验场， 保税区内银行若能率先开展一 些特殊金融

业务， 可为上海成为离岸金融中心积累有益经验。

一、 外高桥保税区内银行竞争优势不明显之原因简析

外高桥保税区自封关运营之初就是以自由贸易区规范为标准的， 面自由贸易区则不仅要

求区内工商企业具有极大的特征区别于区外境内企业， 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并且要求为之

服务的区内金融机构亦有明显的特征区别于区外境内金融机构， 唯有如此自由贸易区内的经

济活动才会趋千规范。 外高桥保税区内银行所欠缺的正是这一特殊性， 其根源在于国家对外

高桥保税区依然实行国内普通的金融管理政策， 一 方面按照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惯例放开了企

业的手脚， 另 一方面却按老 一套束缚了自由贸易区内金融机构的活动， 这种不协调的作法势

必会为日后区内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障碍。 具体表现我们结合1991年8月1目批准至今仍适

用的＜＜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外汇管理施行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展开论述。

1. 保税区内外商品的流动管埋与货币的流通管埋不相配套。

＜＜细则»第五条规定， 保税区内从事生产、 仓储和进出口等业务的企业之间保税货物的

往来， 均以外币计价， 并通过银行结算。 此项规定体现了保税区内主体企业所处的 “境内关

外 ” 的特殊地位， 同时也潜在地指出了区内全融服务所应具有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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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保税区内外商品流动的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团汾j关对进出L沦外忧桥钉税区货

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按照自由贸易区的规范作

了明确阐述。 其中规定， 从境外进入保税区供保税区内企业自用的讥器设备、 茫建物资、 生

产用车辆和办公用品， 为加工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 供储存的转口货物， 以

及在保税区加工出口的产品免领进出口许可证， 并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说；从国内非保税区

运入保税区或从保税区运入国内非保税区的货物， 视同进出口，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海

关手续。 以上规定充分休现了商品在保税区内外流动中所处的特殊优惠地位。

然而， 对于保税区内外货币流通管理的政策却不相配套。 <..<细则＞）第十九条规定， 人民

币、外汇票证、贵金属及其制成品可以进出保税区，若经保税区出入国境， 则按国家对人民

币、外汇票证、贵金属及其制成品出入国境的规定办理。 很显然， 该规定将保税区内的货币

流通纳入了国内常规的金融管理轨逍， 使之仍处千 “境内关内 ” 的地应， 与自由贸易的要求

不相称。 这是造成保税区内银行开展业务缺乏灵活性的根本原因。

2. 区内企业银行帐户开土范国缺乏约束。

＜＜细则＞＞第九条规定，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每分局批准， 保税必内企业咱，，小说内金融

机构申请开立外汇帐户。 此项规定与当前区内金融机构所处的 “搅内关内 ” 时地位是相辅相

成的， 而且更加深了 一神观念：保税区内银行同区外银行在性质与功能上是等同的。 仔细分

析一下， 该规定同保税区封关运营之初因区内办公楼尚未竣工而同戍企业在区内注册区外营

业的做法似有相宜之处， 但是随着保税区内商务楼的纷纷投入使用， 国家明令区内注册企业

必须回区内办公， 因此有必要作出相应规定； 区内企业 一律在区内戍行开户， 这样做一 方面

扶植了区内银行， 避免人为制造的竞争， 另 一 方面又为保税区内银1寸独立地开展一 些特殊金

融业务打好基础， 并且有助于理清金融管理头绪。

3. 区内银行无仇，总的营业政策。

保税区内的企业从表面上看享受到了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片＂ 上如区内外商投贡的生产

性企业所得税税率仅为15%， 且经营期10年以上者二年免三年减半， 2000年前还免地方所得

税，如果利润在区内再投资还有退税优惠。 与此相比， 保税区内的很行所受闾待迡就相当少

了。 首先是没有特定明确的服务对象， 据剃查， 保税区银行还要到汕西去拉客户；其次是映

乏应有的自由贸易区内优惠营业政策， 经营成本与区外相同， 无法向区内企业提供更优惠的

金融服务，故而在客观上不能产生吸引区内客户的魅力。 从区内企业的角度而言， 它们无法

获得优惠的银行服务， 即在取得金泼服务方面区内企业同区外企业是处千同 一 条水平线上

的，所以保税区内企业实质上并未充分享受到自山贸易区的优惠待遇。 因此， 保税区内银行

的政策应该相应地给予优息。 当然， 这种优惠要与保税区内的货币金融管理改革配套进行。

二、 保税区内特殊金融业务活动的内涵

保税区内银行目仙的状况如不尽快改观将会影响保税区的进 一步健康发展，I旬议父纵状

的唯一途径就是允许区内恨行在保税区内开辰一 些与自山贸切区规范相对应的特殊金融业务

活动。 政府的有目的扶植在此意义重大。

所谓保税区内的特殊金融业务活动， 是区别千国内常规金融活动和国际离）归岔融业务活

动而言的， 是与目前保税区内特殊的金融服务对象一一境内关外的居民 一一相适应的。

国内常规金融业务是指受国家金敝法规管制， 为本国居民提供的 一系列金融服务，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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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关内的个人、认人都忮受这类服务，国际离岸金融业务则是指在既不受货币发行因法令管

制， 也不受业务所在国法规管制的条件下， 为非居民之间提供的国际借贷、投资、 贸易结

箕、保险、 证券及黄金天卖等一 系列金融服务， 服务对象仅限于非居民。 居民的概念是指在

某个国家或地区居住期限达1年以上者， 否则为非居民。 外高桥保税区封关运营不久， 虽然

其中注册的外商企业在我国居住期有相当部分还不满1年， 但其注册经营期大都在10年以

上， 所以将它们视为我国居民较宜。 然而， 由于保税区内企业处于埮内关外地位， 因此它们

的居民身份理所当然与国内居民有别。 保税区内银行的客户对象今后应该限制于区内企业，

换句话说， 区内企业的帐户都必须开立在区内银行。 以此为基础， 区内银行便可开展区内特

殊金融业务。 所以， 保税区内特殊金融业务应是指受我国保税区特殊金融法规调节、 以区内

企业为对象的 一 系列金融服务。

保税区内银行升展特殊金融业务的核心是设立自由贸易区货币单位帐户(Free Trade 

Zone Currency Unit, 简称FTZCU)。 由于保税区内的主干业务都按外币计价， 所以，

FTZCU帐户是 一 种外汇帐户。能够开立此项帐户的各户严格限制在保税区内企业，政府对银

行经营该帐户下的业务给予政策性优惠， 比如免交该帐户项下存款准备金， 减免一定的银行

所得税、 营业税。 使用FTZCU帐户的企业也相应地得到银行给予的优惠， 从而增加了该帐

户的吸引力。 这样， 保税区内银行的特殊地位才显现出来， 达到与区内企业同步走的水平，

而区内企业诮此也可得到更大的实惠。 同时， 一 俟时机成熟， 可以凭FTZCU业务的经验向

规范的离岸金融业务进军。 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在外商桥保税区开展沟岸金融业务的时机还

很不成熟， 关键问题在千缺乏成规模的离岸客户， 即没有一 条稳定的离佯资金供需渠道， 而

在区内开展FTZCU业务则实际可行， 还能大大提高区内银行的积极性。

三、 保税区内特殊金融业务活动开展的步骤

保税区内特殊金融业务的开展特别需要政府的扶植， 这里的扶植包含两个含义： 一 方面

立法颁布 一 系列规章条例， 使特区真正具有特殊功能；另 一方面在经济上实行一 些优惠政

策， 以使特区内的实体能够开发这些特殊功能。

1. 保税区内特殊全祜业务活动开展的基础工作。

如第一部分分析中所提到的， 国家并未把保税区内的金融视为境内关外的特殊金融。 这

个误区很大， 商品的流动与货币的流通在同 一 区域内应该对等。所以，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将保

税区与国内非保税地区（区外关内）的人民币、外汇票证和贵金属及其制品的流通按国家对

这些物品出入国埮的规定管理， 而保税区与境外的货币流通则可视悄形相对放宽管理， 比如

区内企业利用外资可排除在我国的外侦规模之外， 或者维待原状不变， 以保证区内金融的相

对独立性。

其次，建议颁布有关法令，规定在保税区内注册的企业外汇贷金帐户 一 律开设在保税区内

银行， 使区内银行拥有一笔米沥稳定可靠的外汇资金， 为顺利开展FTZCU业务打下基础。

第三， 施行有关优惠金融政策， 性造保税区内宽松的金融环境。 比如， 可以考虑降低

FTZCU存款的准备金率， 减免FTZCU业务的所得税率， 废除FTZCU存款证和汇票的印

花税等， 使开办FTZCU业务的区内银行与区内企业一 样享受到实惠的特殊待遇， 在存贷利

率的制定上比区外银行更有竞争性， 真正成为 “保税区“ 内的银行。

2. 外高桥保税区内银行的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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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与区外关内的金融管理相对隔离后， 保税区内的银行经营也应具打相凡独立性。

目前保税区内已有7家中资银行的支行注册， 暂时还没有外资银行， 这7家区内银行的独立

性应该以设立特殊的FTZCU帐户来实现。 正如前面所指出， FTZCU帐户只办理保税区内

企业的金融业务， 施行相应的优惠政策， 区内银行依靠该帐户同区外银行业务相隔离。 同

时， 区内银行依然应保留普通外汇帐户，作为与区外银行的业务联络通迫。 另外，区内银行还

可开立规范的离岸金融帐户(Asian Currency Unit, 略作ACU)， 吸收相应的海外离岸

客户， 从事一些零星离岸业务， 积累经验， 为日后时机成熟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离岸金融业务

服务。 ACU帐户的政策环境可与FTZCU帐户保持一 致， 区别在于客户的范围和帐户资金的

投向。 值得注意的是， FTZCU帐户、 普通帐户和ACU帐户三者之间应产格分卤， 必要时的

相互资金拨转也应有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

3. 保税区内银行成立同业公会的这议。

保税区内银行开展FTZCU业务后， 在FTZCU帐户上的资金脱与固内银行外礼札户的

资金隔离了， 所以各家银行FTZCU帐户上的资金实力便有菏弱之虞；再者， FTZCU业务

是游离于国内非保税区进行的， 因而中央银行不应对其多加干涉， 对该帐户存款提取的准备

金率也可相应酌减， 这虽然能降低FTZCU业务经营的成本， 但却增加了经村风险。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在保税区内银行之间成立同业公会， 形成 一个保税

区内的银行同业市场， 区内每家银行都是自愿申请成为同业公会的会员， 会员之间达成较灵

活优惠的资金拆借条款， 以备随时调剂头寸。 当保税区内一家经牡FTZCU业务的银行发现

其所吸收的存款不足时， 就可向别的会员银行通过同业市场拆入资金， 以履行其对FTZCU

贷款的承诺。 保税区内银行同业市场这种调剂清偿能力的作用， 可使所有会员行在货产与负

侦的配合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无异于起着保税区内中央银行的职能。 因此， 保税区内银行

同业公会为FTZCU业务安全廉价地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4. 保税区内银行FTZCU业务开展的建议性思路。

实行保税区内外金融管理的相对隔离措施后，保税区内银行使可右手开展FTZC U业

务。 由于规定区内企业都必须在区内银行开户， 所以， FTZCU的启动资金之中大廿书分可从

这些企业的注册资金中获得。 至1993年6月底， 外高桥保税区内三资企业的注册资金总额达

18874.65万美元，投资总额达25310.25万美元， 其中虽有一 部分是机器设备厂房价值， 但现

汇数量也颇为可观。 另外 一部分启动资金可由区内银行的总行或管辖分行拨给， 作为区内银

行FTZCU帐户的自有资本金。

FTZCU帐户的负债对象拟定为; (1)区内企业的注册资金存款 J (2)区内企业的日

常周转资金存款J (3）区内企业利润存款， 这些利润必须是经营保税区规定的业务所得，

(4)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投资存款，（5）区内银行同业拆入资金等。 FTZCU帐户的

资产对象建议为； （1）区内企业的进口信贷和出口信贷，（2）区内企业在区内追加投资所

需贷款，（3）区内会员银行同业贷款等。 此外， FTZCU还可提供适合领域内的表外业

务， 即赚取手续费的金融服务， 如承兑、 担保、 承诺等。 由千FTZCU帐户享受优惠待遇，

因此必然能够吸引客户使用该帐户。 但是， FTZCU帐户并未能覆盖区内企业的全部金融服

务要求， 故而仍旧需要使用普通外汇帐户同区外境内发生关系。

普通帐户上的资金流动受我国国内外汇管理法规调节。 比如区内企业若要从区外境内采

购原材料， 它必须通过酱通帐户将外汇划入义内， 而不可由FTZCU直接与关内联系；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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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内企业支付给区内企业一笔外汇或向共投资 一笔外汇 ， 应该先在普通帐户上落户 ， 观

察这笔外汇资金运行情况一段时间后， 由区内银行同业公会决定是否能转到FTZCU帐户。

此外， 如果区内银行FTZCU帐户上盈余较多， 还可通过普通帐户以渗漏方式贷给关内企

业， 这时国家可把这类贷款视为外债 ， 按常规方式妥加管理利用。

区内银行设立ACU帐户的目的在于为开展离岸业务建立一 个试验田。｀ACU帐户只吸收

泄外企业的存款 ， 资产也投放于海外企业或国际银行。 其政策优惠同FTZCU帐户 一 样， 只

是业务对象不同。 ACU帐户的资金进入FTZCU帐户可少加或不加限制， 同祥， ACU帐户

资金亦可渗漏到关内。

如杲保税区内银行能够开展以FTZCU业务为核心的特殊金融活动，将为外高桥保税区

迈向真正的自由贸易区作出有益尝试， 同时也为上海建成离岸金融市场积累宝贵经验。

5. 保税区内引进外资银行的设想。

保税区内银行开展特殊金融活动的同时 ， 可以适时引进一批外资银行， 使其在保税区内

专营ACU离岸金融业务， 称之为离岸外资银行， 丰富保税区内金融中介的组成。但是由于目

前在外高桥保税区开展离岸业务条件还不成熟， 一般大型外资银行都不愿意涉足。 因此， 可

以考虑引进一批中小型外资银行。
1990年9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上海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规定，

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应具备下列条件＄ 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3 年以上；申请设立外资

银行分行前 一 年年末资产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其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制度。

此项规定对于上海地区有计划地引进一 批高质量的外资银行意义重大， 但是对于外高桥保税

区是否也适用则值得商榷。

外高桥保税区内要开展一些特殊金融业务， 引进外资银行的益处非常大， 至千如何引进

的关键依然在于政府的政策。 如果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的外资银行要求符合在上海浦西或

陆家嘴设立的标准， 那么保税区目前的竞争力就差很多。 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放松 一些限制 ，

比如若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外资分行， 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即可， 并可免去在上海设

立代表处 3 年的限制。 这样便能引起香港、 新加坡及东南亚一 带资产总额在50 亿美元至200

亿美元之间的中小型银行的兴趣， 使之出于占领中国金融市场份额的动机在保税区内开展一

些盈利菲薄的先锋业务。 由于限制了这些银行只能在区内开展ACU业务， 那些申请注册的

外资银行必定在本土国有离岸金融业务的经验 ， 并且还能带来一 批离岸客户， 对于推动保税

区内中资银行探索离岸金融业务的经验一定是利多弊少。 外资银行在保税区内落户后， 也可

加入区内银行问业公会， 增强相互间的业务联系。

上海要尽快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和贸易中心， 政府的能动作用意义重大。 浦东是上海改

革开放的特区， 外高桥保税区则是浦东的特区， 可谓 “特中特” ， 这里施行开放度较大的政

策最易被国家、人民接受 ，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外高桥保税区的优势 ， 在原有优惠政策的基

础上再根据实践中的经验和需要实行针对性较强的相宜优惠措施。 外高桥保税区内银行所面

临的一系列问题十分迫切， 如果能放权让利， 使之能够开展一 些符合自由贸易区要求的特殊

金融业务活动， 不仅能活跃保税区内金融， 繁荣保税区的经济， 而且对上海建成远东的国际

金融中心不音为一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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